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凱米颱風挾帶強風暴雨重創臺灣各地，在卓榮泰院長

的指示下，工程會已於 7 月 26 日啟動凱米颱風復建專案，

請地方政府就公共設施復建經費不足部分，依規定送行政

院並由工程會即報即審，於最短時間內撥補經費，補足地

方復建需求。 

工程會表示，凱米颱風造成部分公共設施損壞，地方

政府皆於第一時間投注人力、物力先行搶修。各直轄市及

縣市政府今年災害準備金如用罄，就後續公共設施復建之

需求，工程會已於 26 日發函提醒，除了請各直轄市及縣市

政府加強注意相關人員在執行搶修搶險時的人身安全外，

並可循「中央對各級地方政府重大天然災害救災經費處理

辦法」於 9月 2日前，得分批報請行政院協助，工程會將依

即報即審原則，就各級地方政府所報復建經費需求，儘速

安排現勘審查工作。 

工程會自訂定「公共設施災後復建工程經費審議及執

行作業要點」以來，已建立完整的提報、審議及管控機制，

並與地方政府建立常態的聯繫管道，可立即依地方的提報

需求，統籌中央部會進行勘災。因應凱米颱風造成複合型

災害衝擊，工程會將依院長指示迅速整合各中央主管機關

會勘，以協助地方政府展開實質復建工作，幫助民眾生活

回到常軌。 

 

 


